
台南市新興國小一百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實施辦法 

一、報名方式：各項競賽每班報名 1~2 位，每位學生最多報名 2 項(英語單字比賽除外)，出

場號次以抽籤方式決定。（作文、書法、字音字形參加學生不重複） 

二、參賽對象：四、五年級參加表列所有項目。 

三、競賽方式： 

競賽項目 競賽說明 

二年級說故事比賽 

101/3/12(一) 
8:00 

1. 比賽時間：三~四分鐘。3分鐘按 1次鈴提醒，4分鐘按 2次鈴下台，以免影

響下一位參賽者的權益。 

2. 評判標準：語音（聲、韻、調）50％，內容（思想、結構）40％， 

              儀態（動作、表情）10％（道具服裝不影響評分） 

3. 取前三名，頒發獎狀、獎品，其餘參加者皆給予獎勵(含優良內容獎、優良

台風獎) ，頒發獎狀。第一名代表本校參加全市說故事比賽。 
英語單字比賽 
101/3/12(一) 

10:30 

1. 初賽(100/3/4 前)：採網路線上測驗方式，每班最高分前兩名直接晉
級複賽，另兩名由級任教師推派。 

2. 複賽(100/3/14(一)14:30)：每班四名，採紙筆測驗，測驗時間 40 分
鐘。 

國語朗讀 
101/3/12（一） 

13:40 

1. 採即席方式，上台前八分鐘抽題。準備時可使用字典。 

2. 四分鐘按鈴下台，沒有讀完不扣分。 

國語演說 

101/3/13（二）

8：40 

1. 五年級採即席演說方式，上台前三十分鐘抽題。四年級命題演說（題
目學期末公布） 

2. 演說時間 4-5 分鐘，超過或不足時，每三十秒扣總成績一分，不足三
十秒以三十秒計算。 

3. 準備時可攜帶參考資料，上台時不可攜帶任何資料。 
作文 

101/3/13（二） 

13:40 

1. 題目現場公佈，不可攜帶字典或其他參考資料。 
2. 文具自備，稿紙由教務處提供，比賽限時 90分鐘。 

書法 

101/3/13（二） 

13:40 

1. 題目現場公佈，不可攜帶字帖或其他參考資料。 

2. 用具自備，比賽用紙由教務處提供，比賽限時 40分鐘。 

字音字形 
101/3/13（二） 

13:40 

1. 試題當場公佈，比賽限時 10分鐘。 
2. 文具自備，不可攜帶任何參考資料。 

英語說故事 
101/3/14(三) 

8:00 

1. 題目自訂，賽前兩週繳交講稿至教務處（A4直式橫書，記得書寫班級、
姓名、號次）。*僅容許附著於身上之道具，勿另加道具及背景！ 

2. 限時 2分半時間到鈴響無論是否說完均需下台。 

閩南語朗讀 

101/3/15（四） 

13:40 

1. 篇目事先公佈，上台前八分鐘抽題。（學期末公佈篇目） 

2. 四分鐘按鈴下台，沒有讀完不扣分。 

英語朗讀 

100/3/16（五）

8：40 

1. 題目自訂，賽前兩週繳交參賽文章至教務處（A4直式橫書，記得書寫

班級、姓名、號次）。*一張！ 

2. 二分鐘按鈴下台，沒有讀完不扣分。 

閩南語演說 
101/3/16（五） 

13:40 

1. 由教務處公佈的三個題目中任選一題擬稿、背稿。（學期末公佈題目） 
2. 賽前兩週繳交講稿至教務處（A4 直式橫書 14 號字，記得書寫班級、

姓名、號次）。*一張！ 
3. 比賽限時 4-5 分鐘，超過或不足時，每三十秒扣總成績一分，不足三

十秒以三十秒計算。 

 

四、評分方式：評分原則依全市語文競賽所規定之比例為準（全市語文競賽辦法參見教學組

網頁）。各項錄取一至三名，頒發獎狀及獎品；入選兩名，頒發獎狀。各項第

一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市語文競賽。 



 

 

五、競賽時間：本學年度校內語文競賽預訂在 101 年 3 月份舉行，詳細時間表於下學期行事

曆中公佈。 

六、語文競賽所需經費概算表 

 

名稱 經費 備註 

99年度校內各項語文競賽 60*21＝1260 
共 21個比賽項目組別，每項取前 3 名，

各給 30、20、10元等值之獎品。 

比賽獎狀 1500 獎狀印製 

合計 2760  

 

七、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教務主任          總務主任           會計主任           校長 

 

 

 說明： 

閩南語演講比賽四年級比賽篇目：  

閩南語演講比賽五年級比賽篇目：  

 

閩南語朗讀比賽四年級比賽篇目：  

閩南語朗讀比賽五年級比賽篇目： 

  

◎請各參加比賽的的同學自選一篇練習參加比賽。 

◎本校網站上有閩南語演講的文章、閩南語朗讀的文章與語音檔。 


